
 

土地托管中运用金融工具助推乡村振兴 
 

一、案例摘要 

2017 年 10 月 18 日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，习近平同志

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。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

“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”。而十八大以来，党和政府加大

了金融支持三农工作政策力度，农村和农业金融发展日新月

异。同时，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六年提出“保险+期货”概

念，不难看出，资本市场越来越成为服务“三农”、“乡村

振兴战略”的重要金融工具，乡村振兴有效推进离不开农产

品期货市场的助力推动。 

近年来随着新农村的加快建设，土地托管一种新型社会

化服务方式正在悄然兴起。土地托管形式的出现，实现了土

地的集中管理，有利于组织大面积的生产与经营，但是现行

的土地托管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仍面临着土地规模化程度低、

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等问题制约其发展，故如何规避农户与

托管主体的经营风险，整合多方产业主体，实现土地规模化、

集约化、专业化生产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成为实现农业

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。 

本案例充分发挥南华期货服务农业产业的专业能力，探

索在土地托管这一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基础上，融合“保险

+期货+银行+龙头企业”等多方主体参与。南华期货利用金

融工具为土地托管服务商提供了产业链全闭环风险管理方

案，解决了以往农户融资难、银行贷款难的问题，也打通了



 

农户从种植到销售的最后一公里，实现了农户、托管服务商、

粮食收购主体多方共赢的目的。为提高农业产业综合效益和

竞争力，实现乡村振兴作出有益探索。 

二、案例背景 

目前，土地托管主要分为两种类型，全程托管和半程托

管。首先，不管哪一种类型，制约土地托管主体发展的最主

要问题就是缺少资金支持。托管主体银行贷款相当困难，一

方面是银行贷款手续复杂；另外一方面托管主体多为农户个

体，银行授信较低。同样银行方面放贷也面临较大的信用风

险。其次，托管单位在投入现代农业要素谋求实现农业规模

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较高的市场风险和规模风险，一旦发生

重大自然灾害或决策的失误，托管单位和托管主体面临的损

失都是不可估量的。再者，土地托管作为一种新生的业务模

式，个别农业主管单位对开展农村土地托管的重要意义的认

识还不到位，相关宣传和政策推进没有及时跟上，导致农户

对其认识相对片面。最后，由于托管主体资源匮乏，秋粮上

市后销售渠道较为单一，售粮难成为影响其效益的最主要因

素之一。 

海伦市是黑龙江省绥化市的县级市，总耕地面积 441 万

亩，总人口 84.7 万人，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市耕地面积 40%，

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。2012 年初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

作重点县。海伦市是国家贫困县，也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帮扶

的扶贫联系点，因此，海伦市支农项目一直以来备受黑龙江

省政府的关注。 



 

2017 年至今，南华期货利用金融衍生品，为国家级贫困

县海伦市豆农设计了“订单农业+保险+期货”、大豆价格保

值方案、县域覆盖收入险等风险管理项目，助力海伦市豆农

规避粮食集中上市时期的价格波动风险。经过连续三年在海

伦市开展金融扶贫试点工作，南华期货已累计服务了 23948

位豆农，其中，种植大豆的 388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纳入

其中，覆盖面积 169.6 万亩，保障大豆 27.82 万吨，累计赔

付超过 1 亿元。与此同时，南华期货积极组织海伦市政府、

托管企业农时农业及农户进行多次的培训，使其充分了解和

认识到各环节的难点。因此， 面对以上土地托管中银行、托

管单位、托管主体等面临的问题，南华期货利用自身的优势，

整合多方资源推出了土地托管+银行+保险+期货+龙头企业

等新型的产业联合模式，为推动土地托管发展献计献策，为

海伦市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探索有效途径。 

三、业务模式 

首先，当地的托管企业，选择具有实际种植经验，具备

与种植规模相匹配的管理能力及相配套的农机具，以及银行

要求具备的基本准入条件的规模种植主体作为目标客户，为

其在银行贷款做担保，并交付一定的贷款保证金，解决托管

主体资金难的问题。 

其次，托管企业向具备资质的保险公司投保商业性收入

保险，最低保障金额需至少能够覆盖贷款本金及利息。商业

性收入保险，可以有效保障借款人在农作物遭受自然灾害、

意外事故、价格下跌时，仍可享有最低收入保障，解决还款



 

能力问题。 

再者，保险公司与期货公司、再保险公司签订协议，其

中价格保险部分是由期货公司通过期货市场和场外衍生品

市场进行操作以对冲价格波动风险，产量保险部分则是由保

险公司通过向再保险机构投保，以规避产量下跌风险。 

最后，积极引入银行认可的国有粮食企业，在出具保单

后，托管主体与企业签订基差合同，双方约定在一定期限内，

农户可按照期货盘面价格扣除事先约定的基差点价售粮，以

进一步为农民提供增收渠道。 

 

四、案例成效 

南华期货在与农时农业多次的交流与探讨中了解到农

时农业业务推进的难点，故根据其需求提供上述多方合作的

业务模式，在南华期货与农时农业等主体达成合作意向后开

始逐渐落实该项目。 

种地前夕，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时农业给予担保的条件下，

为托管主体提供年化利率 6%的贷款，解决了托管主体资金难

的问题。农时农业向托管主体销售种子、农药、化肥等农资，



 

由于企业大批量采购比个体采购成本低，所以农时农业拿出

一部分的农资利润为托管主体投保，交纳相应的保费，保障

托管主体的一定种植效益，既解决托管主体的种植市场风险，

也降低了违约风险。与此同时，阳光农险与南华期货、再保

险公司签订协议，其中价格保险部分是由南华期货通过期货

市场和场外衍生品市场进行操作以对冲价格波动风险，产量

保险部分则是由保险公司通过向再保险机构投保，以规避产

量下跌风险。此外，南华期货积极引入九三集团在 8 月份与

农户签订3万吨大豆基差收购合同，约定农户可以按照A2101

合约-95 元/吨的价格点价卖粮。 

由于土地托管业务在海伦地区刚刚开展，本次项目的托

管面积 20 万亩大豆，且全部利用“保险+期货”进行规避风

险。设定大豆保障亩产量 0.16 吨/亩，保险责任水平为 85%，

约定价格为 3900 元/吨，则收入保险保额=0.16×85%×

3900=530 元/亩，亩保费 47元/亩。其中约定保险价格为 3900

元/吨，以 9、10 月份大连商品交易所黄豆一号 2101 合约交

易日收盘平均价为比价标准。 

保险产品到期后，投保托管主体所在地区经过测产的实

际收入低于目标收入，产生理赔责任，每亩平均赔付 29 元，

总共赔付 580 万元。 

通过签订基差合同的托管主体，11 月末 12 月初在南华

期货的指导下最终点价售粮的价格在 2.72-2.73 元/斤左右，

比当地市场中的价格高出 0.02-0.03 元/斤，通过基差销售

的托管主体不仅实现了高价卖粮变现，同时进一步增加了收



 

入。 

总结：对农户而言，在托管+银行+保险+期货+龙头企业

这一模式的整个过程实现了风险闭环全方位保障，不仅解决

了售粮难，而且实现了增收；对农时农业而言，虽然减少了

农资销售的利润，但有效保障了此模式的可复制性、可推广

性，有利于后续扩大托管面积和业务规模；对于九三集团而

言，可以锁定原材料，稳定货源，且农时农业在种植前端解

决了托管主体融资问题，并为托管主体提供保险，使得农时

农业与托管主体的黏度很高，所以在订单农业方面，托管主

体非常信任南华期货与农时农业引入的九三集团。这极大的

降低了托管主体与企业签订农业订单的违约风险。 

五、启示及推广价值 

（一）为土地托管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血液 

南华期货依托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与专业能力，辅助农时

农业开展土地托管业务，形成了“土地托管+银行+期货+保险

+龙头企业”的农业经营新型模式，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服务现

货市场的功能，既促进了农民增收，又有利于盘活农村土地，

实现土地规模经营，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，为中国“乡村振

兴”的发展做出扎实的经济振兴基础工作。 

（二）实现闭环风险管理 

在南华期货的积极参与下，不仅帮助农时农业、托管主

体、保险公司等主体转移了市场带来的风险，解决了传统农

民贷款难，银行端放款难的窘态。而且南华期货积极引入九

三集团，解决托管主体卖粮难的问题，同时利用基差销售使



 

得托管主体进一步实现增收。在此过程中，南华期货利用金

融工具服务现货市场，把涉农主体的优势进行充分结合，实

现了全部环节的风险管理。由于这些模式是可复制、可推广

的，因此，具备极高的可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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